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際選課申請表
         （乙式：他校學生至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選課）
壹、申    請：
  一、主旨：本校（        大學）學生擬至貴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選課，
            請  惠予同意。
  二、說明：
    1．選課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2．選修科目資料：
	開課系所

	年級
班別
	科目
代號
	科目名稱
	授課老師
	上課時間
	學分
數

	
	
	
	
	
	每週    
   時   分起
至   時   分
	


       以上科目資料必須查填清楚。
    3．申請學生資料：
       姓 名：                       
       系 所：                       年級班別：        年級       班
       學 號：                       聯絡電話：（0  ）             

       校 名：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4．申請學生就讀學校核定：
	系所核定
	教務處
	教務長

	
	
	


貳、審    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核定）：
	任課教師簽章
	系所核定
	出納組收費章
繳交學分費
	教務處
	教務長

	
	
	
	
	


===========================================編號：              
註：1.他校學生至本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選課，須於本校加退選結束前（請
     事先查詢）填寫本申請單，並完成相關書面申請手續，逾期不予受理。
    2.完成相關手續後，請學生將本申請表送回所屬學校單位存辦。
3.請詳細閱讀下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外校選課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後勾選同意並簽名:

□我已閱讀並同意下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外校選課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簽名：＿＿＿＿＿＿＿
	第一聯：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課務組存查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際選課申請表
         （乙式：他校學生至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選課）
壹、申    請：
  一、主旨：本校（        大學）學生擬至貴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選課，
            請  惠予同意。
  二、說明：
    1．選課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2．選修科目資料：
	開課系所

	年級
班別
	科目
代號
	科目名稱
	授課老師
	上課時間
	學分
數

	
	
	
	
	
	每週    
   時   分起
至   時   分
	


       以上科目資料必須查填清楚。
    3．申請學生資料：
       姓 名：                       
       系 所：                       年級班別：        年級       班
       學 號：                       聯絡電話：（0  ）             

       校 名：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4．申請學生就讀學校核定：
	系所核定
	教務處
	教務長

	
	
	


貳、審    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核定）：
	任課教師簽章
	系所核定
	出納組收費章
繳交學分費
	教務處
	教務長

	
	
	
	
	


===========================================編號：              
註：1.他校學生至本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選課，須於本校加退選結束前（請
     事先查詢）填寫本申請單，並完成相關書面申請手續，逾期不予受理。
    2.完成相關手續後，請學生將本申請表送回所屬學校單位存辦。
	    第二聯：送就讀學校課務組存查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際選課申請表
         （乙式：他校學生至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選課）
壹、申    請：
  一、主旨：本校（        大學）學生擬至貴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選課，
            請  惠予同意。
  二、說明：
    1．選課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2．選修科目資料：
	開課系所

	年級
班別
	科目
代號
	科目名稱
	授課老師
	上課時間
	學分
數

	
	
	
	
	
	每週    
   時   分起
至   時   分
	


       以上科目資料必須查填清楚。
    3．申請學生資料：
       姓 名：                       
       系 所：                       年級班別：        年級       班
       學 號：                       聯絡電話：（0  ）             

       校 名：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4．申請學生就讀學校核定：
	系所核定
	教務處
	教務長

	
	
	


貳、審    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核定）：
	任課教師簽章
	系所核定
	出納組收費章
繳交學分費
	教務處
	教務長

	
	
	
	
	


===========================================編號：              
註：1.他校學生至本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選課，須於本校加退選結束前（請
     事先查詢）填寫本申請單，並完成相關書面申請手續，逾期不予受理。
    2.完成相關手續後，請學生將本申請表送回所屬學校單位存辦。
	        第三聯：學生本人存查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外校選課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讀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個資法第8條及第9條規定所為以下「外校選課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1、 機構名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2、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教育或訓練行政(109)、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6)及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158)。

3、 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透過外校選課生直接填寫校際選課相關申請表而取得外校選課生個人資料。

4、 個人資料之類別：

辨識個人(Ｃ001)及學校紀錄(Ｃ051)。
5、 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1)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律、法令或契約規定之保存年限或本校因執行教育、訓練、研究及校務行政等相關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

臺灣地區(包括澎湖、金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外校選課生授權處理、利用之地區。

(3)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除本校外，尚包括教育部或其授權之學術研究機構（單位）。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本校上課期間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基於公信之必要揭露與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6、 本校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7、 若外校選課生向本校提出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妨礙本校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本校違背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本校得繼續蒐集、處理、利用或保留個人資料。

(註):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代號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956
